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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
敬啟者：

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 ((((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)))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2001年7月13日來函收悉，現謹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如下——

謹此重申，本會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所引入的建議，即由合

資格人士進行臨時監管，藉以嘗試拯救陷於經濟困難的公司。本會亦再

次表明，關注本會較早時向《 2000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提交
的意見書中所述的事宜。(隨函附上 2000年 4月 14日的函件副本，以便參
考。 )

本會希望強調，鑒於消費者可能並不知悉有關公司正在進行

企業拯救，又或對臨時監管的性質一知半解，以致他們與須進行企業拯

救的公司進行交易時，往往處於不利位置。這對消費者決定是否與有關

公司進行交易 (如購買預繳券 )可能會構成影響。因此，當局有必要廣泛
宣傳企業拯救的營運方式，並應在有關臨時監管的通知或公告內清楚列

明警告字眼。此外，為保障容易受騙的消費者的利益，當局或許有必要

在暫止期內禁止有關公司推出預繳券。另一個可行之法，就是將消費者

購買預繳券或作其他預繳所涉及的款項，與用作資助有關公司營運的周

轉資金分開，另行撥入客戶帳目內。本會相信，成立信託戶口確實是一

項可取的措施，因為即使公司一旦不幸清盤，亦可避免出現為數眾多的

消費者以小額債權人身份追討欠債所引起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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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樂意於適當時候向法案委員會口頭申述意見。

總幹事

(簽署 )

(陳黃穗女士 )

副本另存於：CWS/WC/RW/r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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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 9月 7日




